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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控制的风险因素。 如继续实施承诺事项，将给吉电股份带来投资损失，不利于吉电股份和股东利益

的保护。

４．

优化方案有助于解决吉电股份在资本市场融资障碍问题

股改承诺事项的履行已成为吉电股份在资本市场融资的障碍问题，优化方案的实施将有助于解决

股改承诺事项的履行问题，为吉电股份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可行性评估

１．

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

１

）吉林泰合和吉林里程协合的风场地处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是吉林省风能储量最丰富的地区

之一，处于国家重点发展的“三北地区”千万千瓦级风力发电产业带上。 吉林泰合风电场所处地区属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盛行南西南风，风能资源丰富；吉林里程协合风电场所处地区属温带大陆性季

风气候，全年盛行西北风，风能资源丰富。 两个风电场风能资源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符合并网型风力发

电要求，符合建设大型风电场的条件。两个风电场规划容量全部建成后，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３９．６

万千瓦。

（

２

）根据四平合营公司合营合同约定，在不考虑国家强制关停的情况下，四平合营公司合营合同到

期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初。 而吉林泰合和吉林里程协合运行时间按

２０

年计算，两个风电公司将到

２０３３

年结束。

２．

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中瑞岳华吉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７８

号、中瑞岳华吉审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７９

号、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７０

号、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７１

号），吉林泰合和吉林

里程协合两个公司均享受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增值税即征即退

５０％

、免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

的优惠政策。 上网电价均为

０．６１

元

／

千瓦时。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１６

号文《关于公布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

所得税优惠目录（

２００８

年版）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文《关于资源合利用及其

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吉林泰合和吉林里程协合未来二、三、四期项目均享受所得税三免三减半、

增值税即征即退

５０％

的优惠政策。

３．

有良好的经营业绩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中瑞岳华吉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７８

号、中瑞岳华吉审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７９

号、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７０

号、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７１

号），吉林泰合和吉林

里程协合两个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一季度运行良好，均处于盈利状态。

（

１

）机组运行稳定

利用小时数对比表

吉林泰合 吉林里程协合

２００９

年平均利用小时数

６６３．５４ １

，

１４８．１９

２０１０

年

１－５

月份平均利用小时数

１

，

０６９．２４ １

，

０６２．４６

平均利用小时数对比图

（

２

）盈利情况稳定

吉林泰合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投入商业运行，

２００９

年

４

—

１２

月实现利润

７５５．８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３

月实现利润

２９３．６３

万元。

吉林里程协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投入商业运行，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２

月实现利润

１６９０．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３

月实现利

润

５２０．０２

万元。

（

３

）运行成本稳定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中瑞岳华吉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７８

号、中瑞岳华吉审字

［

２０１０

］第

１７９

号、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７０

号、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７１

号），吉林泰合和吉林

里程协合两个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包括：设备折旧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和委托运营费用，以上费用

中折旧费每年不发生变化，财务费用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也不发生变化。 根据与银行贷款协议，吉林泰

合和吉林里程协合两个公司可以用折旧等沉淀资金偿还银行贷款，财务费用将随着经营时间的延长而

不断降低。

（

４

）

ＣＤＭ

收入稳定

ＣＤＭ

项目即“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是《京都议定书》第十二章规定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它规定发

达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减少排放的活动，根据

ＣＤＭ

的规定，发达国家的投资者通过开

展项目减少排放而得到“经过认证的减排量”（

ＣＥＲｓ

）。

目前，吉林泰合和吉林里程协合两个公司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即

ＣＤＭ

项目已经分别获得

ＥＢ

注

册。 根据原先的《京都协议》所约定的减排第一承诺期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改气候（

２００９

）

５２６

号］文件，同意吉林里程协合公司向国际能源系统（荷兰）公司

转让该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总量不超过

４４

万吨

ＣＯ２

当量，每吨

ＣＯ２

当量转让价格不低于

１２．５

欧元。

吉林里程协合项目位于吉林白城地区，根据当地电网的减排系数为

１

兆瓦时（

１

兆瓦

＝０．１

万千瓦 ）折

合

１．０２８

吨

ＣＯ２

，按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

１

：

８．２７０３

计算，每吨

ＣＯ２

当量转让价格不低

于

１２．５

欧元计算，折合

０．１０６２７３

元

／ｋｗｈ

，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的电量预测数，未来

ＣＤＭ

的收入约为每年

９９８

万元。

吉林泰合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即

ＣＤＭ

项目已经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获得

ＥＢ

注册。 该公司项目位于

吉林白城地区，根据当地电网的减排系数为

１

兆瓦时折合

１．０２８

吨

ＣＯ２

，按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欧元对人民

币汇率

８．２７０３

计算，每吨

ＣＯ２

当量转让价格不低于

１３

欧元计算，折合

０．１１０５

元

／ｋｗｈ

，未来

ＣＤＭ

收入约为

每年

１

，

０３８

万元。

４．

符合吉电股份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

节能减碳、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是人类生存发展永恒的主题，也是吉电股份可持续发展努力的方

向。 风力发电是国家今后重点鼓励发展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国家已在立法、目标引导、政策激励、产业扶

持、资金支持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措施。优化方案提出的两个风力发电

５１％

股权的注入以及

未来开发权的转移，给吉电股份在清洁能源—风力发电领域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与可能，符合吉电

股份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

相比小火力发电机组和油页岩开发的环保问题日益严重，未来在支付大额的环保费用方面包袱沉

重；小火力发电机组在节能调电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并存在被关停的风险。

５．

股权转让不存在障碍，已取得相关股东的支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中电投同意将其下属公司白音华公司持有的吉林泰合

５１％

股权和吉林里程协合

５１％

股权转让给吉电股份，并同意将两风电项目的二、三、四期转由吉电股份开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白音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吉林泰合

５１％

股权和吉林里程协合

５１％

股权转让

给吉电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托普威尔出具了《关于放弃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函》

和《关于放弃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函》。 放弃函附带了以下条件：

１

）吉

电股份收购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吉林泰合和吉林里程协合

５１％

股权实际

交易价格不得低于资产评估价值；

２

） 吉电股份与我方之关联公司

－－－－

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之《关于设立吉林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合作合同》获得贵公司有权机构批准生效。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吉电股份与上述风电股权持有方白音华公司签订了附带生效条件的《关于吉林里

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上述资

产转让协议交易价格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后资产评估值为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吉电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中国风电国际有限公

司组建新能源公司的议案》，目前，设立新公司的工商注册手续正在办理，吉电股份持股比例

５１％

，风电

国际持股比例

４９％

，组建该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发吉林镇赉林场风场和镇赉黑鱼泡风场二期。

综上所述，上述放弃函所附生效条件均已满足。

（七）能交总对拟注入资产的业绩承诺及保障措施

１．

拟注入清洁能源的风电资产未来三年盈利预测

根据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的盈利预测报告，并经中准出具

的中准审核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４４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中准审核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４５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审核，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风电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期间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Ａ．

泰合风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预测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预测数

２０１１

年度预测数

２０１２

年度预测数

一

、

营业收入

４９，００８，５４７．０１ ４９，００８，５３３．７１ ４９，００８，５３３．７１

减

：

营业成本

２５，６１２，７０９．５７ ２６，０９９，０６７．０２ ２６，０９９，０６７．０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１，０１８，２０８．６７ １，１６７，４３４．０２ １，２２３，４３４．０２

财务费用

１６，６７６，５５３．８４ １５，９５１，８７０．００ １４，３０５，００５．００

资产减值损失

－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填列

） ５，７０１，０７４．９３ ５，７９０，１６２．６７ ７，３８１，０２７．６７

加

：

营业外收入

４，６２６，２２４．１８ １０，３８９，２８０．３７ １０，３８９，２８０．３７

减

：

营业外支出

２４３，８０８．６２ ５４７，５２９．９１ ５４７，５２９．９１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１０，０８３，４９０．４８ １５，６３１，９１３．１３ １７，２２２，７７８．１３

减

：

所得税费用

－ ２，１５２，８４７．２７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１０，０８３，４９０．４８ １５，６３１，９１３．１３ １５，０６９，９３０．８７

Ｂ．

里程协合风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预测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预测数

２０１１

年度预测数

２０１２

年度预测数

一

、

营业收入

４９，０１１，６００．００ ４９，０１１，６００．００ ４９，０１１，６００．００

减

：

营业成本

２６，７４６，８９７．００ ２６，９７８，５９７．００ ２６，９７８，５９７．０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９８１，０４２．８７ ９６４，９０９．４４ ９９３，０７９．４４

财务费用

１２，３８７，３９２．５５ １１，７６１，２００．００ １１，７６１，２００．００

资产减值损失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填列

） ８，８９６，２６７．５８ ９，３０６，８９３．５６ ９，２７８，７２３．５６

加

：

营业外收入

１２，１６９，２５５．８９ １７，６４０，４２９．９４ １７，６４０，４２９．９４

减

：

营业外支出

２４２，９７７．２４ ５２１，３０３．３６ ５２１，３０３．３６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填列

） ２０，８２２，５４６．２３ ２６，４２６，０２０．１４ ２６，３９７，８５０．１４

减

：

所得税费用

－ ３，３０３，２５２．５２ ３，２９９，７３１．２７

四

、

净利润

２０，８２２，５４６．２３ ２３，１２２，７６７．６３ ２３，０９８，１１８．８８

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风电盈利预测数据合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预测数

２０１１

年度预测数

２０１２

年度预测数 三年预测数合计

泰合风电

１，００８．３５ １，５６３．１９ １，５０６．９９ ４，０７８．５３

里程协合风电

２，０８２．２５ ２，３１２．２８ ２，３０９．８１ ６，７０４．３４

合 计

３，０９０．６０ ３，８７５．４７ ３，８１６．８１ １０，７８２．８８

２．

保障措施

为了切实保障吉电股份全体股东的利益，保证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盈利预测金额能够实现，能

交总提出如下措施：

（

１

）本次优化股改承诺暨关联交易方案实施完成后，在满足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

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的盈利预测报告中所述的基本假设前提下，如若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在预测

期内实际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上述盈利预测累计数， 能交总将在吉电股份

２０１２

年报披露后一个月以

内，以货币资金向吉电股份补足。

具体计算如下：？？？利润补偿金额

＝

［两家风电公司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三年累计净利润预测数（

１０

，

７８２．８８

万元）

－

两家风电公司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

吉电股份持有的两家风电公

司股权比例（

５１％

）。

如两家风电公司三年累计利润预测数减去三年实际盈利数为正值的话，能交总公司应当吉电股份

２０１２

年报披露后一个月以内，依据上述计算公式以现金方式向吉电股份支付利润补偿金额。

（

２

）能交总承诺自优化方案实施的首个交易日起至吉林泰合、里程协合风电盈利预测报告预测期

止，不通过证券市场挂牌交易出售现所持有的吉电股份的股份。

上述两项措施为不可撤销的事项。

综上所述，中电投集团和能交总公司提出的优化方案，充分考虑了吉电股份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需

要，充分考虑了吉电股份中小股东的利益，充分考虑了优化方案操作的可行性。 优化方案的实施更能够

保证吉电股份的盈利能力的提高，股东利益的维护，足以覆盖原承诺带来的收益。

三、独立董事及原股改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１．

优化方案对吉电股份的影响

（

１

）有利于吉电股份股东利益的增厚

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是

２００９

年建成投产的新建风力发电项目，装机容量：

２×４．９５

万千瓦，上网电

价均为

０．６１

元

／

千瓦时，两个公司均享受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增值税即征即退

５０％

、免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和教育附加税的优惠政策。 中电投集团和能交总公司提出的优化方案较原承诺更加优厚，更能够保证

吉电股份的盈利能力得到提高，股东利益得到维护，足以覆盖原承诺带来的收益。

（

２

）有利于吉电股份产业结构的调整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国务院国发［

２００７

］

２

号《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能源办〈关

于加快关停小火电机组若干意见的通知〉》的实施，吉电股份必须尽快调整以火力发电为主的产业结构

，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两个风电公司的收购， 将加大吉电股份清洁能源的份额，提升公司在吉林区

域的核心竞争力。

（

３

）有利于吉电股份持续经营

风力发电是国家支持鼓励的项目，在目前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支持下，风电项目的净资产收益率

高于火电，且具有持续的盈利能力。 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两个风电公司，地处国家重点发展的“三北

地区”七大千万千瓦级风力发电产业带，风电资源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可观。 两个风电公司的收购，可以

为吉电股份提供效益支撑。

２．

符合公司股东的根本利益

由于不可控因素的产生，客观上造成能交总履行承诺障碍，中电投集团、能交总从上市公司可持续

健康发展，从维护和保障投资者利益角度出发，提出的优化方案，从根本上解决吉电股份在资本市场发

展的障碍，维护了公司股东的根本利益。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上述事项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同意将《关于公司优化股改部分特别

承诺事项暨关联交易方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４．

对议案表决程序及公平性发表的意见

本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和定价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情形。

５．

公司已聘请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拟收购的资产进行了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

中介机构出具了相关的专项工作报告。 其中资产评估报告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备案文件。

６．

拟收购价格按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后的资产评估报告计算，拟采取协议转让的交易方式，尚需国务

院国资委审批。

７．

此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股改保荐机构—广发证券意见

原股改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对优化股改承诺暨关联交易方案在合规性和方案对上市公司的有利

影响等方面发表了明确意见，结论意见：

１．

能交总履行股改承诺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且盈利空间已受到煤炭价

格上涨的挤压，以及四平合营公司合营合同及章程中存在需要规范之处等事项的影响，导致在现有条

件下按原承诺方式注入四平合营公司

３５．１％

股权，已不利于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

２．

能交总从切实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切实解决履行股改承诺的角度出发，经中电投集团同

意，拟由吉电股份通过受让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和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方式，置换履行

２００６

年能交总所做的注入吉电股份“四平合营公司

３５．１％

股权”的股改承诺事项。

并本着保护中小投资的角度出发，中电投集团同意将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后续投资建设项目转由

吉电股份开发，以优化能交总在未能获得国家有权部门的最终核准文件情况下，无法转由吉电股份开

发的吉林桦甸油页岩综合开发项目。以对于上述原承诺事项，不再与兑现股改承诺挂钩。以上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精神，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３．

较原股改方案相比，上述优化股改方案更加有利于吉电股份的持续经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

于吉电股份股东利益的增厚，符合公司股东的根本利益。

４．

以上调整方案的实施尚需履行以下特别程序：

（

１

）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和以上两家风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风电公司的股权向股东以外

的主体转让，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其他股东有优先受让权。 中电投集团控股的白音华公司向

吉电股份转让上述两项风电公司股权必须取得相关风电公司的唯一其他股东托普威尔再生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的无异议函。

（

２

）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３

号）有关规定和《关于企

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

２００６

］

３０６

号）第一条相关内容“在所出资企业内部的资

产重组中，拟直接采取协议方式转让国有产权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应为所出资企业或其全资、绝对控股

企业”。 企业向所出资企业或全资、绝对控股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转让国有股权应执行进场交易程序。

鉴于中电投集团控股的白音华公司向吉电股份协议转让上述两项风电公司股权属于履行股改承诺特

别事项，该等协议转让行为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特别批准。

（

３

）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有关规定，合资企业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和吉林里程协

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的上述股权调整尚需得到国家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

（

４

）上述两家风电公司后续投资建设项目尚需取得国家有权部门批复后，方可建设运营。

（

５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要求，上述调整方案需经吉电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

大会表决时，能交总及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原股改律师—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意见

原股改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对优化股改承诺暨关联交易方案操作相关事宜的合

规性进行验证核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能交总对吉电股份股改原做出的部分特别承诺由于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履行；能交总所提《优化方

案》符合《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有关精神。 与原股改承诺事项相比，上述《优化方案》涉及的优化履行事项更加有利于吉电股份的持续

经营、有利于吉电股份股东利益的增厚。 本次部分承诺优化履行暨关联交易尚需履行相关批准、披露程

序。 ”

四、交易性质及实施程序

公司优化股改部分特别承诺事项的方案中所涉及的交易方—白音华公司、能交总公司和吉电股份

同属中电投集团公司下属企业，存在关联关系，故优化方案的实施构成关联交易

．

本方案实施程序应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并参照《关于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五、同业竞争情况

白音华公司持有吉林里程协合、吉林泰合、通辽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二连浩特长风协合风能开

发有限公司等四家风力发电公司股权，吉林泰合和吉林里程协风电合位于吉林省境内，其他两个风电

项目位于蒙东地区。 白音华公司与吉电股份同受中电投集团控制，如吉电股份收购吉林泰合

５１％

股权和

吉林里程协合

５１％

股权完成后，可避免了与白音华公司在吉林区域内的同业竞争。

如此次交易完成后，将减少与吉电股份的同业竞争问题。

六、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周耀宗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开发、建设运营风力发电场；风力发电技术咨询、培训及服务和研究开发、提供工程配套

服务。

出资情况：白音华煤电公司出资

７

，

６５０

万元，占

５１％

股份；

托普威尔出资

７

，

３５０

万元，占

４９％

股份。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股权结构图：

风力发电场厂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东部，镇赉县黑鱼泡乡境内。

规划总装机容量：

２００ＭＷ

，拟分四期开发。

目前装机规模：

４９．５ＭＷ

，

３３

台单机容量为

１５００ｋｗ

机组。

一期工程总投资：

５０

，

５４３．８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并网发电。

吉林泰合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４

—

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３

月

资产总额

４７４

，

５８７

，

００２．２８ ４７９

，

８３７

，

０８４．２５

负债总额

３１９

，

０３４

，

８３３．３８ ３２１

，

３４８

，

６１３．４１

净资产

１５５

，

５５２

，

１６８．９０ １５８

，

４８８

，

４７０．８４

营业收入

１６

，

５５３

，

４１８．３７ １３

，

６５６

，

１３７．３９

营业总成本

８

，

９９４

，

４６５．３８ １０

，

７１９

，

６０３．４５

净利润

７

，

５５８

，

９５２．９９ ２

，

９３６

，

３０１．９４

（二）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周耀宗

注册资金：

１．５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开发、建设、运营风力发电场；风力发电技术咨询、培训及服务和研究开发、提供工程配

套服务。

出资情况：白音华煤电公司出资

７

，

６５０

万元，占

５１％

股份，

托普威尔出资

７

，

３５０

万元，占

４９％

股份。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

股权结构图：

风力发电场厂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境内的镇赉县，场址中心距镇赉县城约

１９ｋｍ

。

规划总装机容量：

２００ＭＷ

，拟分四期开发。

目前装机规模：

４９．５ＭＷ

，

３３

台单机容量为

１５００ｋｗ

机组。

一期工程总投资：

５０

，

０５６．１２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２

日并网发电，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投入商运。

吉林里程协合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３

月

资产总额

４８９

，

５２６

，

３２６．０３ ４９２

，

６７４

，

５１８．７５

负债总额

３２４

，

５２７

，

５１１．３２ ３２２

，

４７５

，

４４１．３０

净资产

１６４

，

９９８

，

８１４．７１ １７０

，

１９９

，

０７７．４５

营业收入

３４

，

４１２

，

７０６．７９ １３

，

３５２

，

２２２．２１

营业总成本

１９

，

５２１

，

５９２．１１ １０

，

０７９

，

０２９．２７

净利润

１６

，

９０２

，

８９９．３４ ５

，

２００

，

２６２．７４

七、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中电投集团是在国家电力体制改革过程中，按照《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有关问

题的批复》（国函［

２００３

］

１７

号文），在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国有企业，是国务院

同意进行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为五家大型国有独资发电企业集团之一。 中电投集

团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２

］

５

号文）精神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正式组

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确定最初设立日期为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院

３

号楼；法定代表人：陆启洲；注册资金：

１２０

亿元人民币；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７７３

。

中电投集团是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检修、销

售，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为一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地

区）经营的特大型电力集团。

中电投集团资产分布在全国

２８

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缅甸和几内亚等地，拥有上海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电力）、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漳泽电力）、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九龙电力）、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吉电股份）、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露天煤业）

５

家

Ａ

股上市公

司；拥有在香港注册的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中电国际），并通过中电国际拥有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电

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电力）；拥有蒙东、青海、宁东、新疆、贵州五大产业集群；拥有承担流域开发

的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黄河水电）和五凌电力有限公司（五凌电力）；拥有在电力设备成套

服务领域中业绩突出的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电能成套）；拥有大型煤炭企业中电投蒙东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蒙东能源）；拥有承担西电东送重要任务的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

金元）；拥有

２４

个已建成的

１０００ＭＷ

以上的大型电厂；拥有控股的山东海阳核电项目，等比例控股的辽宁

红沿河核电项目一期工程，以及在广西、辽宁、湖南、吉林、重庆等省市进行了核电项目前期工作，参股

５

个运行核电厂和

６

个在建核电项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末，中电投集团共有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

８８

家。 总资产

３７

，

６３４

，

５１５．９３

万元，净资产

５

，

８０９

，

４５１．６２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１０

，

０６５

，

７６１．１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２３

，

９０２．２４

万元。

能交总系中电投集团全资子公司，中电投集团是吉电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二）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经济性质：国有企业

住所：长春市工农大路

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原钢

注册资金：人民币柒亿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主营）：开发建设电力、地方煤炭、交通项目；电力、交通建设所需的钢材、水泥、机械设备

和发电所需燃料购销；

吉林能交总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前身为吉林省电力投资开发公司，经省政府吉政函［

１９９０

］

６８

号文件决定

更名为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中电投与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

署了《关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产权转让协议》，至此能交总的出资人由吉林国资委变更为中电投集

团。 吉林能交总持有吉电股份

２５．５８３％

的股份，为吉电股份的第一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０９

年末，吉林能交总资产总额

１

，

４５２

，

９４７．９９

万元，净资产

２８４

，

７２３．５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销售

收入

２９８

，

６５９．８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４

，

６９５．５２

万元。

（三）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

公司住所：内蒙古西乌旗巴彦乌拉镇海日罕街

法定代表人：王树东

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７５％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公司

２５％

主营业务：铁路、港口、电力、煤炭、物流产业的建设和经营。

白音华煤电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中电投集团将其持有的白音华煤电公司

７５％

的

股权委托蒙东能源管理。

白音华煤电公司所开发的项目处于蒙东和辽西地区，拥有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双

重区位优势。在建项目有正线

３３１

公里的赤峰至大板至白音华铁路、正线

２８２

公里的锦州至朝阳至赤峰铁

路、年产

１５００

万吨的白音华二号露天矿、库容

３７８５

万立方米的高勒罕水库等项目。拟开发建设的项目有：

锦州港专业化煤炭码头、铁路沿线物流基地、大板电厂等。

白音华煤电公司坚持以煤炭为基础、电力为核心、铁路和港口为保证，全面实施煤炭运输大通道战

略，加快物流产业建设，努力打造以路港运输和物流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能源交通企业。

截至

２００９

年末，公司共有子公司

１３

家，分公司

５

家。总资产

１３８．２７

亿，净资产

４２．３８

亿。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销

售收入

２１．２１

亿，净利润

－４１．５８

万元。

白音华公司与吉电股份同受中电投集团控制。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注 册 资 本

（

万元

）

投资额

（

万

元

）

业务性质 注册地

吉林里程协合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５１ １５，０００ ８，１０８

开发建设运营风力发电场

；

风力

发电技术咨询

、

培训及服务和研

究开发

、

提供工程配套服务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

吉林泰合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５１ １５，０００ ７，９４９

开发建设运营风力发电场

；

风力

发电技术咨询

、

培训及服务和研

究开发

、

提供工程配套服务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

西乌旗高勒罕水务

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２，０００ ４，１５０

水资源开发

、

存储

、

销售

内蒙古西乌旗巴彦乌拉

镇

赤峰白音华物流有

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５５

普通货运

、

仓储

、

装卸搬运及其

他运输服务

；

金属及金属矿产

品

、

建材

、

化工产品

、

五金交电批

发

、

零售

内蒙古赤峰市

内蒙古大板公用动

力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制造业 内蒙古赤峰市大板镇

内蒙古大板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４，９００ ４，９００

生产

、

销售煤基甲醇

、

开发和生

产粉煤灰

内蒙古赤峰市大板镇

内蒙古宝泰仑矿业

有限公司

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１，６００

矿产品

（

不含煤炭

）

及制品的销

售

；

对采矿业

、

探矿业的投资

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

锦赤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６８ ２５１，５００ １５，４２７

铁路运输业 辽宁省锦州市

二连浩特长风协合

风能开发有限公司

５１ ７，６００ ４，２１４

开发建设运营风力发电场

；

风力

发电技术咨询

、

培训及服务和研

究开发

、

提供工程配套服务

内蒙古二连浩特市

蒙东协合新能源有

限公司

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电力生产业 辽宁省沈阳市

通辽泰合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５１ １５，０００ ７，９８８

风力发电技术咨询

、

培训

、

技术

服务

、

风力发电的研究

、

开发及

工程配套服务

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

鲁北镇

八、其他各方基本情况

（一）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香港金鐘夏愨道

１６

號遠東金融中心

３９３９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刘顺兴

总股本：

７２．８

亿

主要业务：中国风电是一家以风力发电投资、营运、风力发电服务业务为主的集团公司，拥有风力

发电技术公司、风力发电工程建设安装公司、专业的风电厂运行及维修维护公司、风机塔筒制造企业和

风机齿轮箱部件制造企业，并拥有风电业务的咨询及设计资质、电力工程总承包等专业资质。 中国风电

是香港证券市场上唯一一家具有纵向集成一体化商业发展模式的风力发电上市公司。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风电总资产

３５

亿港元，净资产

３２．６８

亿港元，

２００９

年每股基本盈利为

２．６６

港仙。

（二）托普威尔再生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托普威尔再生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ＴｏｐＷｅｌｌ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ＬＴＤ．

）是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之公

司。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注册号为

１００６４０６

，已发行

１

股面值

１

美元之普通股。注册地址

ＡｋａｒａＢｌｄｇ．

，

２４ＤｅＣａｓｔｒｏＳｔｒｅｅｔ

，

ＷｉｃｋｈａｍｓＣａｙ１

，

Ｒｏａｄ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ｖｉｒｇｉｎｌｓｌａｎｄ．

现任董事为刘顺兴一人。

股东为中国风电控股有限公司（

Ｃｈｉｎａ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ＬＴＤ．

）（

ＢＶＩ

），最终控制人为中国风电集团

有限公司（

Ｃｈｉｎａ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ｇｒｏｕｐＬＴＤ．

）

在中国大陆境内共投资设立两家公司：吉林里程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与吉林泰合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分别占有两家公司

４９％

的股权。

股权结构图：

（三）四平合营公司

公司性质：中外合作

法定代表人：白洪春

注册资金：

１７．２１

亿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

股权结构：吉林能交总

３５．１％

，吉电股份

１９．９％

，长江基建

４５％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

股权结构图：

１９９７

年，能交总与长江基建下属子公司合作，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建设运营四平热电（一期）七家

合作企业，合作经营期限为二十一年零三个月（截止期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其中能交总占

５５％

、长江基建子公

司占

４５％

。

２００３

年能交总将所持四平合营公司

１９．９％

股权转让给了吉电股份，能交总持股

３５．１％

，长江基建持股

４５％

，吉电股份持股

１９．９％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经吉林省商务厅吉商审办字［

２００８

］

２５０

号文件批复，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吉林吉长热电燃料有限公司、吉林吉长热电服务有限公司、吉林吉长供热有限公司；经吉林省商务厅吉

商审办字［

２００８

］

２５１

号文件批复，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吉林吉长热电除灰有限公司；经吉林

省商务厅吉商审办字［

２００８

］

２５２

号文件批复，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吉林吉长热电用水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四平合营公司“原七家公司”合并为“三家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各股东方持

股比例不变。

九、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该优化方案涉及事项属于关联交易，二名关联董事—

原钢先生、程志光先生回避了表决。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吉林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优化股改部分特别承诺事项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十、存在的风险及影响

（一）风险

１．

风力发电大范围建设在我国刚刚起步，风力发电对电网的稳定运行影响较大，电网目前的管理和

运行模式以适应水、火、核电为主，要适应风力发电的要求尚需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２．

存在灾害性天气使机组非正常损毁的风险，风电机组最大能够承受的风力不超过

１２

级，如果遭遇

破坏性风，设备有损毁的风险。

（二）影响

风力发电属清洁能源，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是国家支持鼓励的项目，在目前财政、税收等优

惠政策支持下，风电项目的净资产收益率高于火电，且具有持续的盈利能力。 注入公司后不仅可以提供

效益支撑，同时可优化公司电源结构，使公司的产业布局更趋合理。 随着两个风力发电项目后续开发不

断推进，公司清洁能源的比重将大幅提高，可以抵御因煤炭价格上涨带来的经营风险，提升公司在吉林

区域的核心竞争力。

十一、备查文件及备查地点

１．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原股改保荐机构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优化履行吉林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专项意见》

５．

原股改律师

－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部分特别

承诺事项优化履行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６．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风电公司

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７０

号和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７１

号）

７．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风电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沪东洲资

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１７００２４

号和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１６９０２４

号）

８．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电股份收购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股权的法律意见书》

９．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吉林泰合、吉林里程协合风电公司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中准审核字

［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４４

号和中准审核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４５

号）

上述文件备案地点：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９６９９

号）

十二、附件

１．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２．

关于风电项目与四平合营项目投资决策对比分析的说明。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O年七月八日

附件

１

：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项目 交易类型

计算指标

分子

金额

（

万元

）

计算指标

分母

金额

（

万元

）

占比

（

％

）

是否需

披露

是否需

股东大

会审议

收购白音

华持有的

吉林泰合

、

吉林里程

协合

５１％

股权

与关联法

人的关联

交易

交易金额

１８

，

２５３

公司最近一期

（

２００９

年度

）

经

审计净资产

２４８

，

７８３ ７．３３％

需披露

需提交

股东大

会审议

附件２：

关于风电项目与四平合营项目投资决策对比分析的说明

一、编制基础

１．

本对比说明充分考虑了吉林泰合和吉林里程协合风电与四平合营项目（吉林吉长热电有限公司、

吉林吉长能源有限公司、吉林吉长电力有限公司汇总统称）生产经营能力、营销计划及其他有利因素和

不利因素；并结合现时情况，根据上述公司对未来年度国内及国际经济环境与行业情况的合理假设，依

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吉林泰合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１６９０２４

号） 和吉林里程协合

（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１７００２４

号）《资产评估报告》及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吉长电力

［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Ｐ０７１

号］、吉长能源［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Ｐ０７２

号］、吉长热电［中科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Ｐ０７３

号］评估报告中收益现值法所的相关数据，据以编制了本说明。 本专项说明编制过程中遵

循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采用了企业投资与决策中通用的相关

重要指标。

２．

本专项说明是根据上述公司的经营计划、费用预算等为编制依据，结合公司在执行和已签约购售

电合同及预计很可能签约购售电合同的预计发电、供热业务收入、发电及供热业务毛利情况，并参考同

行业其他企业的历史数据作为具体数据来源和基础，在充分考虑公司经营条件、经营环境、设备运行维

护情况以及下列各项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排除其他非公司可以控制因素（如四平项目因“上大压小”政

策提前关停等因素）的影响，本着求实、稳健的原则而编制的。

二、编制说明

（一）本说明中对比指标选取依据

公司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既是决定公司未来发展和持续经营能力的主要因素，又成为判断企业

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的依据，企业投资应从预期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进行决策，项目优劣

对比分析应主要考虑下列指标：

１．

净现值（投资项目投入使用后的现金净流量的净现值）

净现值法：是评价投资方案的一种方法。 该方法是利用净现金效益量的总现值与净现金投资量算

出净现值，然后根据净现值的大小来评价投资方案。 净现值为正值，投资方案是可以接受的；净现值是

负值，投资方案就是不可接受的。 净现值越大，投资方案越好。 净现值法是一种比较科学也比较简便的

投资方案评价方法。

公式：净现值

＝

未来报酬总现值

－

建设投资总额

ＮＰＶ＝∑Ｉｔ／

（

１Ｒ

）

－∑Ｏｔ／

（

１Ｒ

）

式中：

ＮＰＶ－

净现值；

Ｉｔ－

第

ｔ

年的现金流入量；

Ｏｔ－

第

ｔ

年的现金流出量；

Ｒ－

折现率；

ｎ－

投资项目的寿

命周期

Ｒ－

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是指通过计算，将未来收入的货币量按一定的比例折算成现时货币量的计算过程。 折现时采

用的比率称之为折现率。

根据需要折现的现金流量收益口径，本次测算，在考虑无风险报酬率、资本市场预期收益率、企业

相对于资本市场的风险程度、企业个别风险调整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折现率

８％

。

２．

内部报酬率

内部报酬率就是资金流入现值总额与资金流出现值总额相等、净现值等于零时的折现率。

内部报酬率实际上反映了投资项目的真实报酬，项目投资内部报酬率越大，越值得投资。

３．

获利指数

计算公式：获利指数（

Ｐｌ

）

＝

投产后各年净现金流量的现值合计

／

原始投资的现值合计或：

＝１＋

净现值

率获利指数必须大于

１

，项目获利指数越大，应予以优先选择。

（二）项目投资对比数据计算过程说明

１．

泰合风电项目计算过程说明

（

１

）主营业务收入预测

根据泰合风电财务部门所提供的历史经营收入、发电量的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９－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发电量

（

万千瓦时

）

３

，

２８５．００ ２７１０

发电厂用电量

（

万千瓦时

）

１１０．００ ８９

综合厂用电率

３．３５％ ３．２８％

可供

（

售

）

电量

３

，

１７５．００ ２

，

６２１．００

平均售电单价

（

元

／ ＫＷ．Ｈ

）

０．５２１４ ０．４９２６

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

）

１

，

６５５．３４ １

，

２９１．０６

根据上述的数据统计数据资料分析，历史平均月发电量为

８５６．４３

万千瓦时，月平均售电量为

８２８

万

千瓦时，平均单位售电价为

０．５０８４

元

／ｋｗｈ

。

（

２

）未来营业收入的预测

由于泰合风电至目前还未有经营完整年度的收益统计数据，而风力发电企业的发电数量受当地的

风力大小影响较大，一般在一年当中按月份计算发电量并不是等额的，而是有所波动。 所以本次预测主

要依据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该可行性研究报告在目前泰合风电所配备的发电机组型号、容量

和轮毂高度，以及风电场的主风能方向布置，并结合地形和全场的尾流影响，竟综合测算后年等效满负

荷小时数为

２０５６

小时。 这样按装机容量

４９．５ＭＷ

计算，年均发电量为

１０

，

１７７．２０

万千瓦时。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

３

月的实际发电量推算为

１０

，

８４０

万千瓦时，要超过全年的预计发电量，故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的预测发电量按

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为

２０５６

小时折算

９

个自然月计算，为

７

，

６３２．９

万千瓦时计算，以后每年按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的实际发电量加上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的预测发电量合计预测数为

１０

，

３４２

万千瓦时预测，未来年均发电量

按

１０

，

３４２

万千瓦时预测。 根据泰合风电提供资料及历史发生情况， 风电场年自用电率预计为发电量的

３．５％

左右， 故年实际可供售电量为

９

，

９８０．０３

万千瓦时。 根据发改委批准的泰合风电上网电价含税价为

０．６１

元

／

元

／ｋｗｈ

，则不含税电价为

０．５２１４

元

／

元

／ｋｗｈ

，这样未来几年的发电量以及营业收入的预计情况如下

（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按年发电量的等额月份计算）：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装机容量

（ＭＷ）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５

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

１５４２ ２０５６ ２０５６ ２０５６ ２０５６ ２０５６

发电量

（

万千瓦时

） ７，６３２．９ １０，３４２．００ １０３４２．００ １０３４２．００ １０３４２．００ １０３４２．００

发电厂用电量

（

万千瓦

时

）

２６７．１５ ３６１．９７ ３６１．９７ ３６１．９７ ３６１．９７ ３６１．９７

综合厂用电率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可供

（

售

）

电量

７，３６５．７５ ９，９８０．０３ ９，９８０．０３ ９，９８０．０３ ９，９８０．０３ ９，９８０．０３

上网电价

（

含税

）（

元

／

ｋｗｈ）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上网电价

（

不 含税

）

（

元

／ ｋｗｈ）

０．５２１４ ０．５２１４ ０．５２１４ ０．５２１４ ０．５２１４ ０．５２１４

发电业务收入

（

万元

） ３，８４０．２６ ５，２０３．２６ ５，２０３．２６ ５，２０３．２６ ５，２０３．２６ ５，２０３．２６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改气候（

２００９

）

９１０

号］文件，同意泰合风电向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该项

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总量不超过

４３

万吨

ＣＯ２

当量，每吨

ＣＯ２

当量转让价格不低于

１３

欧元。 目

前泰合风电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即

ＣＤＭ

项目已经获得

ＥＢ

注册。 根据原先的《京都协议》所约定的减

排第一承诺期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由于本次的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达成相关协议，所以本次对

ＣＤＭ

的收入预

测到

２０１２

年为止，

２０１２

年以后由于目前没有相关的政策支持故不作考虑，具体预测过程如下：

吉林泰合风电位于吉林白城地区，根据当地电网的减排系数为

１

兆瓦时折合

１．０２８

吨

ＣＯ２

，按基准日

欧元汇率

９．１９７９

计算，每吨

ＣＯ２

当量转让价格不低于

１３

欧元计算，折合

０．１２２９

元

／ＫＷＨ

，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的电量预测数，未来

３

年

ＣＤＭ

的收入为（其中

２０１０

年按

８

个自然月计算）：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计算电量

（

ｋｗｈ

）

６

，

５４７．３３ ９

，

９８０．０３ ９

，

９８０．０３

ＣＤＭ

收入

（

万元

）

８０４．６７ １

，

２２６．５５ １

，

２２６．５５

则未来营业收入的合计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电量营业收入

３，８４０．２６ ５，２０３．２６ ５，２０３．２６ ５，２０３．２６ ５，２０３．２６ ５，２０３．２６

ＣＤＭ

收入

８０４．６７ １，２２６．５５ １，２２６．５５ － －

合计

４，６４４．９３ ６，４２９．８１ ６，４２９．８１ ５，２０３．２６ ５，２０３．２６ ５，２０３．２６

（

３

）主营业务成本的预测

Ａ．

历史经营成本分析

泰合风电的历史经营期内的成本财务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９－１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固定资产折旧

３６１．３７ ５３２．９３

委托运行费

１２０．８３ １１０．８８

其他费用

（

水电费等

）

１７．５２ ９．９７

主营业务成本合计

４９９．７２ ６５３．７８

根据泰合风电的历史成本情况统计分析，成本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固定资产折旧、委托运行费

和其他费用如水电费用等。

Ｂ．

主营业务成本的预测

根据泰合风电的主营业务成本的构成情况，按上述三部分分别预计如下：

ａ．

固定资产折旧

根据泰合风电现有固定资产构成规模， 按会计折旧年限计算， 其中机器设备按

２０

年折旧， 房屋建

（构）筑物按

２５

年计算折旧，则年折旧额计算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生产设备

（

成本

）

金额 生产建筑物

（

成本

）

金额

固定资产原值

３９

，

２８４．１２

固定资产原值

６

，

１７７．２４

净残值率

５％

净残值率

５％

折旧年限

２０

折旧年限

２５

年折旧率

０．０４７５

年折旧率

０．０３８

月折旧额

１５５．５０

月折旧额

１９．５６

年折旧额

１

，

８６６．００

年折旧额

２３４．７４

折旧合计

（

月

）

１７５．０６

折旧合计

（

年

）

２

，

１００．７３

ｂ．

委托运行费

根据泰合风电与北京世纪聚合风电技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５

日签定的运营委托管理合同， 泰合

风电将风电场的运行管理、维护、设备检修等全部委托与北京世纪聚合风电技术有限公司，委托运行费

的计算口径为：第

１－２

年以实际上网电量为基准按

０．０４５

元

／ｋｗｈ

计算，第

３－６

年以实际上网电量为基准按

０．０５

元

／ｋｗｈ

计算，第

７－１０

年以实际上网电量为基准按

０．０５５

元

／ｋｗｈ

计算，委托年限为

１０

年。 根据上述运行

费的委托价格和未来上网电量的预计情况，未来年限内的委托运行费情况预计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上网电量

（

万

千瓦时

）

７，３６５．７５ ９，９８０．０３ ９，９８０．０３ ９，９８０．０３ ９，９８０．０３ ９，９８０．０３

委 托 运 行 费

单 价

（

元

／

ｋｗｈ）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委 托 运 行 费

（

万元

）

３６８．２９ ４９９．００ ４９９．００ ５４８．９０ ５４８．９０ ５４８．９０

ｃ．

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主要是电场的水电费用等， 根据历史发生情况看，

２００９

年平均每月发生额为

４．３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平均每月为

３．３２

万元，按

２０１０

年的月平均发生数计算，未来年平均发生额约为

３９．８７

万元。

根据上述的成本分析，未来的主营业务成本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固定资产折旧

１，５７５．５５ ２，１００．７３ ２，１００．７３ ２，１００．７３ ２，１００．７３ ２，１００．７３

委托运行费

３６８．２９ ４９９．００ ４９９．００ ５４８．９０ ５４８．９０ ５４８．９０

其他费用

２９．９０ ３９．８７ ３９．８７ ３９．８７ ３９．８７ ３９．８７

合计

１，９７３．７４ ２，６３９．６０ ２，６３９．６０ ２，６８９．５０ ２，６８９．５０ ２，６８９．５０

（

４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的预测

泰合风电为中外合资企业，根据现行相关的税收政策，泰合风电无须承担相关营业税金及附加，对

ＣＤＭ

的收入按现行相关税收政策也不征收流转税，故预测为零。

（

５

）期间费用的预测

Ａ．

管理费用的预测

泰合风电的前几年的管理费用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折旧

１．４１ ６．２１ ６．１４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５３．８６

日常办公费用

９９．１４ ３９．３２ ８．９２

外部劳务费

（

工资

）

１１．６８ １９．７３ －

合计

１６６．０８ ６５．２６ １５．０６

从总体上看，管理费用的发生呈现下降趋势，主要是泰合风电从建设期

－

运营初期

－

运营期，泰合风

电的日常管理也逐渐成熟，故相对来说非正常费用的发生情况和概率逐渐减少。

ａ．

折旧

根据泰合风电目前的办公类设备配置情况，办公类设备的折旧计算情况如下：

办公设备

（

车辆

）

金额 办公设备

（

电子

）

金额

固定资产原值

１１１．８２

固定资产原值

１８．９３

净残值率

５％

净残值率

５％

折旧年限

５

折旧年限

５

年折旧率

１９％

年折旧率

１９％

月折旧额

１．７７

月折旧额

０．３０

年折旧额

２１．２５

年折旧额

３．６０

折旧合计

（

月

）

２．０７

折旧合计

（

年

）

２４．８４

ｂ．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从目前泰合风电的资产构成情况看，已经没有其他长期资产，故未来长期待摊费用摊销不予预测。

ｃ．

日常办公费用

从历史发生情况看，日常办公费用的发生额下降比较快，主要泰合风电逐渐步入管理、运营的成熟

期。 经与泰合风电管理层相关人员沟通，预计未来的年发生额在

１０

万元左右，考虑到未来物价成本上升

因素，未来年递增率按

３％

考虑。

ｄ．

劳务成本（人工成本）

经与泰合风电管理层人员沟通，按泰合风电现有管理人员

９

名计算，年人均工资福利水平为

４－５

万

元左右。 本次预测时，未来年人均工资成本按

４

万元

／

人

．

年计算，同时考虑年递增率为

５％

。

ｅ．ＣＤＭ

相关费用成本的测算

经了解，

ＣＤＭ

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泰合风电需要承担三项费用：

ＥＢ

管理费：是提交联合国以美元计价的费用，采用累进制收取，减排量在

１．５

万吨以下的按

０．１ＵＳＤ／

ＣＯ２

吨；在

１．５

万吨以上部分按

０．２ＵＳＤ／ ＣＯ２

吨计算。

ＣＤＭ

手续费：联合国按收入总额的

２％

收取手续费。

财政部

ＣＤＭ

基金：根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规定，按转让总额的

２％

收取。

根据上述费用标准，未来相关

ＣＤＭ

的费用成本计算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交易电量

（

万千瓦时

） ６，５４７．３３ ９，９８０．０３ ９，９８０．０３

折合

ＣＯ２ （

万吨

） ６７，３０６．５７ １０２，５９４．７１ １０２，５９４．７１

ＥＢ

管理费

（

美元

） １１，９６１．３１ ２０，５１８．９４ ２０，５１８．９４

ＥＢ

管理费折合人民币

（

万元

） ８．１７ １４．０１ １４．０１

ＣＤＭ

收入

８０４．６７ １，２２６．５５ １，２２６．５５

ＣＤＭ

手续费

１６．０９ ２４．５３ ２４．５３

ＣＤＭ

基金

１６．０９ ２４．５３ ２４．５３

ＣＤＭ

费用合计

４０．３５ ６３．０７ ６３．０７

则未来管理费用的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折旧

１８．６３ ２４．８４ ２４．８４ ２４．８４ ２４．８４ ２４．８４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日常办公费用

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３０ １０．６１ １０．９３ １１．２６

外部劳务费

（

工资

）

２７．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７．８０ ３９．６９ ４１．６７ ４３．７６

ＣＤＭ

费用

４０．３５ ６３．０７ ６３．０７

合计

９３．４８ １３３．９１ １３６．０１ ７５．１４ ７７．４５ ７９．８６

Ｂ．

财务费用的预测

财务费用一般包括付息借款的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以及存款利息收入，本次财务费用的将只考

虑借款利息支出，其他财务费用收支由于金额不大故不再考虑。

根据基准日的泰合风电的付息借款的结构，全部为长期借款，假设公司今后将保持该借款规模，则

未来的年财务费用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会计科目 借款银行 借款本金 年利率

％

月利息 年利息

长期借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赉县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３４６％ ８９．１０ １，０６９．２０

长期借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赉县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３４６％ ４４．５５ ５３４．６０

长期借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西安大路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３４６％ ４．４６ ５３．４６

合计

３１，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１１ １，６５７．２６

（

６

）净利润的预测

Ａ．

营业外收入、支出的预测

营业外收入、支出属公司非经常性收益、支出项目，从历史发生情况看，基本无营业外收支情况发

生。

根据［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规定， 利用风力生产电力在实现销售时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５０％

的优惠政策。 从目前泰合风电的情况

看，泰合风电在享有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的过程中，还有

－３

，

８４４．０１

万元增值税待抵扣，该部分待抵增值

税将在以后年度抵扣完毕后，公司才有实际的应交增值税部分的

５０％

退税。

根据以后年度的营业收入预测情况以及对应的应交增值税计算情况， 该部分应交增值税部分的

５０％

退税部分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应交增值税

６５２．８４ ８８４．５５ ８８４．５５ ８８４．５５ ８８４．５５ ８８４．５５

可抵扣金额

－３，１９１．１７ －２，３０６．６１ －１，４２２．０６ －５３７．５０ ３４７．０５

增值税额返还

５０％ １７３．５３ ４４２．２８

Ｂ．

所得税的预测

根据［财税（

２００８

）

４６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取得第一笔经营收入之日起“三免三减半”，

故泰合风电执行的所得税率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度的所得税率为

０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的所得税率为

１２．５％

，

２０１５

年起的所得税率为

２５％

。

（

７

）自由现金流量的测算

本说明使用自由现金流量作为未来收益口径，其基本定义为：

自由现金流量

＝

净利润

＋

税后付息债务利息

＋

折旧与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增加额

根据上述定义，自由现金流量未来的预测过程如下：

Ａ

、税后付息债务利息

根据前述的付息债务利息的计算结果，以及泰合风电适用所得税率，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的计算

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付息债务利息

１，２４２．９５ １，６５７．２６ １，６５７．２６ １，６５７．２６ １，６５７．２６ １，６５７．２６

适用所得税率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２５％

税后付息债务利息

１，２４２．９５ １，６５７．２６ １，４５０．１０ １，４５０．１０ １，４５０．１０ １，２４２．９５

Ｂ

、折旧与摊销的测算

根据前述预测过程中各项成本、费用中的折旧与摊销的预测数，汇总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

年份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营业成本

１，５７５．５５ ２，１００．７３ ２，１００．７３ ２，１００．７３ ２，１００．７３ ２，１００．７３

管理费用

１８．６３ ２４．８４ ２４．８４ ２４．８４ ２４．８４ ２４．８４

折旧与摊销合计

１，５９４．１８ ２，１２５．５７ ２，１２５．５７ ２，１２５．５７ ２，１２５．５７ ２，１２５．５７

Ｃ

、资本性支出

由于本次未来收益预测年限是机组未来使用年限

１９

年，为了维持泰合风电的持续经营能力，需要进

行固定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的持续投入、更新以维持泰合风电的生产经营需要，这种更新投入在这里

就定义为更新资本性支出，由于泰合风电目前厂区新建不久，相对维护性更新支出较小，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未来需要的更新支出将会逐年增大，由于本次预测未来收益期限是按无限期假设考虑的，所以

本次的资本性支出采用如下思路测算：即本次成本法测算过程中的重置价为基础，按未来适用的经济

年限等额计算值为年度的资本性支出，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车辆 电子设备 生产设备 建筑物

重置价

１０２．９７ １５．５５ ３８

，

７９５．４９ ６

，

１０６．１６

适用年限

１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５０．００

月资本支出额

０．５７ ０．２６ １２９．３２ １０．１８

年资本支出额

６．８６ ３．１１ １

，

５５１．８２ １２２．１２

月资本支出额合计

１４０．３３

年资本支出额合计

１

，

６８３．９２

Ｄ

、营运资本追加额的测算

营运资金追加额系指企业在不改变当前主营业务条件下，为保持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所需的新增营

运资金，如正常经营所需保持的现金、产品存货购置、代客户垫付购货款（应收账款）等所需的基本资金

以及应付的款项等。 营运资金的追加是指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变化，获取他人的商业信用而占用的现

金，正常经营所需保持的现金、存货等；同时，在经济活动中，提供商业信用，相应可以减少现金的即时

支付。 因此估算营运资金的增加原则上是考虑正常经营所需的应收款项、存货和应付款项等，非经营性

的流动资产则不包括在内。 本报告所定义的营运资金增加额为：

营运资金增加额

＝

当期营运资金

－

上期营运资金，其中营运资金

＝

应收款项

＋

存货

－

应付款项。

本说明考虑到泰合风电今后的运营模式是：发电

－

上网

－

电费结算

－

收款，从该运营模式看实际上

是无须垫付过多的款项

－

营运资金，而且在预测期内的发电量和营业收入保持相对稳定，所以不需要增

加营运资本，故未来预测中营运资本追加额预测为零。

通过上述测算，未来五年自由现金流量预测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

年份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净利润

１，３３４．７６ １，９９９．０３ １，７４７．３２ ６８３．６９ ８３３．５１ ９１４．１９

加

：

税后利息支出

１，２４２．９５ １，６５７．２６ １，４５０．１０ １，４５０．１０ １，４５０．１０ １，２４２．９５

加

：

折旧与摊销

１，５９４．１８ ２，１２５．５７ ２，１２５．５７ ２，１２５．５７ ２，１２５．５７ ２，１２５．５７

减

：

更新资本性支出

１，２６２．９４ １，６８３．９２ １，６８３．９２ １，６８３．９２ １，６８３．９２ １，６８３．９２

减

：

营运资本增加

自由现金流量

２，９０８．９５ ４，０９７．９５ ３，６３９．０８ ２，５７５．４５ ２，７２５．２７ ２，５９８．７９

注：评估师在计算自由现金流时考虑的更新资本性支出是按照火电行业的特点进行预计的。 根据

由于风电行业设备大修及更新机率较低，设备服役期内几乎不需要大的维修和更新；并且根据泰合风

电与北京世纪聚合风电技术有限公司签定的运营委托管理合同，泰合风电将风电场的运行管理、维护、

设备检修等全部委托与北京世纪聚合风电技术有限公司，更新的资本性支出已经包含在内。 所以本次

计算过程中，评估师考虑的更新资本性支出我们视同偿还了项目前期贷款。

（

８

）本方案中所涉及的

２０１６

年度以后（包括

２０１６

年）数据暂采用

２０１５

年度预测数据确定。

（

９

）具体计算结果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泰合风电现金流量

２０１０

年

３

，

７２３．７９

２０１１

年

４

，

０９７．９５

２０１２

年

３

，

６３９．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２

，

５７５．４５

２０１４

年

２

，

７２５．２７

２０１５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１６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１７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１８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１９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２０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２１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２２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２３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２４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２５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２６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２７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２０２８

年

２

，

５９８．７９

合计

５３

，

１４４．６０

自由现金流量现值

（

取

８％

折现率

）

２８

，

１７９．０６

权益比例

５１％

５１％

权益比例现值

１４

，

３７１．３２

投资金额

（

８

，

７６２．３１

）

拟收购股权净现值

５

，

６０９．０１

拟收购股权内部报酬率

１７．１１％

拟收购股权获利指数

１．６４

２．

吉林里程协合风电项目计算过程说明

（

１

）主营业务收入预测

Ａ．

历史经营情况分析

根据吉林里程协合财务部门所提供的历史经营收入、发电量的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发电量

（

万千瓦时

）

１

，

２３７．００ ６

，

３５４．００ ２

，

６６８．００

发电厂用电量

（

万千瓦时

）

９６．００ １９５．００ １０７．００

综合厂用电率

７．７６％ ３．０７％ ４．０１％

可供

（

售

）

电量

１

，

１４１．００ ６

，

１５９．００ ２

，

５６１．００

平均售电单价

（

元

／ ｋｗｈ

）

０．３０ ０．５６ ０．５２

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

）

３４７．１８ ３

，

４４１．２７ １

，

３３５．２２

根据上述的数据统计数据资料分析，

２００８

年为部分机组开始运行，

２００９

年的

４

月份全部机组开始正

式运行，

２００９

年的历史平均月发电量为

５２９．５

万千瓦时，月平均售电量为

５１３．２５

万千瓦时，平均单位售电

价为

０．５５８７

元

／ｋｗｈ

，

２０１０

年的平均发电量为

８８９．３３

万千瓦时，月平均售电量为

８５３．６７

万千瓦时，平均单位

售电价为

０．５２１４

元

／ｋｗｈ

。

Ｂ．

未来营业收入的预测

由于吉林里程协合至目前还未有经营完整年度的收益统计数据，而风力发电企业的发电数量受当

地的风力大小影响较大，一般在一年当中按月份计算发电量并不是等额的，而是有所波动。 所以本次预

测主要依据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该可行性研究报告在目前吉林里程协合所配备的发电机组型

号、容量和轮毂高度，以及风电场的主风能方向布置，并结合地形和全场的尾流影响，竟综合测算后年

等效满负荷小时数为

２１５１

小时。 这样按装机容量

４９．５ＭＷ

计算，年均发电量为

１０

，

６４７．４５

万千瓦时，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的实际发电量推算为

１０

，

６７２

万千瓦时， 与全年的预计发电量接近， 故未来年均发电量按

１０

，

６４７．４５

万千瓦时预测。 发电厂年自用电率预计为发电量的

３．５％

左右， 故年实际可供售电量为

１０

，

２７４．７９

万千瓦时。 根据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公司上网电价含税价为

０．６１

元

／

元

／ｋｗｈ

，则不含税电价为

０．５２１４

元

／

元

／ｋｗｈ

，这样未来几年的发电量以及发电营业收入的预计情况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按年发电量的等

额月份计算）：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装机容量

（ＭＷ）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５

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

１，６１３．２５ ２，１５１．００ ２，１５１．００ ２，１５１．００ ２，１５１．００

发电量

（

万千瓦时

） ７，９８５．５９ １０，６４７．４５ １０，６４７．４５ １０，６４７．４５ １０，６４７．４５

发电厂用电量

（

万千瓦时

） ２７９．５０ ３７２．６６ ３７２．６６ ３７２．６６ ３７２．６６

综合厂用电率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可供

（

售

）

电量

７，７０６．０９ １０，２７４．７９ １０，２７４．７９ １０，２７４．７９ １０，２７４．７９

上网电价

（

含税

）（

元

／ ｋｗｈ）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上网电价

（

不含税

）（

元

／ ｋｗｈ） ０．５２１４ ０．５２１４ ０．５２１４ ０．５２１４ ０．５２１４

发电业务收入

（

万元

） ４０１７．７１ ５３５６．９４ ５３５６．９４ ５３５６．９４ ５３５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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